关于做好2017年政府采购项目预算调整及特殊采购方式

审批事项的通知
各预算单位：
根据市财政局的相关要求，现就做好2017年政府采购项目预算调整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部门预算内编制指标调整申请。预算批复后各预算单位未细化预算、采购品目错误，应在2017年3月24日前统一向市教委书面申请（附表1）。对其中需要特殊方式采购的，需要在后面的表格中再次填报。
二、部门预算中非财政拨款资金。具体包括返还的教育收费、中央专款、市教委历年拨入的专款，自筹资金，各预算单位应在2017年3月24日前在采购平台生成临时编号，确定采购方式，并向市教委书面申请（附表2）。对其中需要特殊方式采购的，需要在后面的表格中再次填报。属于政府采购电子集市中的货物或服务，请直接自筹资金生成采购编号后直接在电子集市中采购，无需申请采购编号。
三、进口设备审批申请。单位所有资金来源采购设备中需要购买进口设备的，应在2017年3月24日前做好论证（需要附进口设备论证表并对附件编号），并向市教委书面申请（附表3）。

四、集市采购转集中采购申请。这是指采购品目挑选正确，但是集市采购平台的货物不能满足单位需要，各预算单位应在2017年3月24日前向市教委书面申请（附表4）。电梯、服务器等没有本市设备支出标准的集市采购项目，如需要集中采购的，应另行单独报市财政（3月31日前），并附上技术指标，由财政组织专家评审后批复，该项目评审时间较长。
五、单一来源项目申请。这是指单位政府采购项目预算达到200万元公开招标限额，但经过政府采购专家论证后只有唯一供应商，各预算单位应在2017年3月24日前市教委书面申请（附专家单一来源论证说明和单一来源公示文件，并对附件编号）。但是单位公开招标流标失败后转单一来源不需要在此时申请，可在正常情况流标后另行报告市财政（附表5）。
六、工程项目线下采购申请。工程项目需要在建交委平台上招投标以及200万元以下的项目需要采用竞争性磋商的方式采购，这两种类型需要申请线下采购，各预算单位应在3月24日前向市教委书面申请（附表6）。
七、各单位年度预算内所有政府采购需求的调整和申请原则上应在一季度前完成，一季度后有新的财政资金统一下达单位，将另行通知受理申请的时间和方式。
八、各单位年度中收到市教委代编预算下达的项目，应在代编预算编制时明确采购形式和需求，代编预算生成后一般不得调整。

九、单位年初根据采购目录纳入集中采购的项目，如被采购中心退回的，可直接找专管员办理调整事项，无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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